
附錄 3  

個別商業活動的具體原則／安排  
 
 

注意事項  
 

在經營商業活動時，學校應參照基本原則及留意以下各點：  
 

  只有某一所學校學生適用的物品 (例如印有校徽的物品 )應

盡量減至最少。  

  在不影響學習成效的情況下，學校應將學生學習所需用品

的費用總額盡量減至最低。  

  在售賣課本時，應盡可能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故此，學

校不可從中獲利。  

  學校在售賣習作簿、校服、文具、用具及其他物品 (課本

除外 )所得的利潤，不得超過向供應商購貨成本價的 15%。

有關 15%利潤的上限，亦應包括為學生提供的各項收費服

務。利潤必須運用於學生直接受益的用途上。  

 

具體原則／安排  

 

 學校應就不同的商業活動參照以下具體原則／安排：  
 

售賣課本、校刊及其他刊物  

2.  學校應嚴格遵守現行有關「學校選用優質課本和課程資源」的

通函，並設立科目／學習領域選書委員會，負責挑選課本供學生使

用。學校不可接受課本出版商或課本零售商的任何捐贈或任何形式的

利益，例如免費向學校借出器材、免費教具及教學配套資源等，以免

增加出版商的成本，或使學校選擇課本時受到任何影響。  

 

3.  學校為方便家長／學生或讓家長／學生獲得特別折扣而安排

在校內售賣課本時，應事先取得校董會／法團校董會的書面批准。在

可行的情況下，學校應以公開及公平的方式挑選二至三個書商／課本

供應商，在校內設立攤檔售賣課本，為家長／學生提供更多選擇。同

時，學校應向家長／學生清楚說明，他們可選擇不向學校／校方所挑

選的書商／課本供應商購買課本。  



4. 教育局堅守學校在售賣課本時不可從中獲利的立場。學校應嚴

格遵守現行有關「學校選用優質課本和課程資源」的通告中所載關於

家長／學生的消費權益及經濟負擔的內容。  

 

5.  學校可鼓勵學生購買校刊及其他刊物，但學生購買與否，應純

屬自願性質。  

 

售賣習作簿、文具及其他用品  

 

6.  學校可安排大批購買習作簿及文具 (包括美勞用品 )，再轉售給

學生，使學生能以合理價格購買有關物品。  

 

7.  學校如建議學生使用不同種類的習作簿及文具，應向家長提供

單目，清楚列明習作簿及文具的類型及價格。  

 

8.  學校不應強迫學生購買整套習作簿，而應作出安排，讓學生可

在學年中合理的時間單獨購買任何一種習作簿。  

 

9.  學校如使用印有校名及／或校徽的習作簿，亦應准許學生於獲

校長批准後，使用一般文具店出售，而大小、品質及格式均相似的習

作簿。  

 

10.  學校應盡量採用標準類型及可在校外容易購買得到的文具及

其他用品。  

 

售賣校服、體育用品、校章及領帶  

 

11.  在校服方面，必須為校服的大小／尺碼制定標準對照表，供有

意競投的供應商遵循，俾能劃一比較標書。  

 

12.  學校可選定一間 (或多間 )合適的校服店，以標明的價格供應上

述各種用品。學生可到該校服店訂購衣物，而該校服店亦可派員到學

校接受訂單。學校亦可安排整批購買有關物品，再以最合理的價格轉

售給學生。  

 

13.  學校不應強迫學生向校方或選定的校服店購買校服等物品。學

校應提供有關校服的詳細資料，並清楚說明，學生及家長可自由選擇

任何其他供應商。學校在選擇校服衣料時，亦應確保所選衣料的類



別、質料及顏色，均在市面普遍有售。同時，校方應備有校服的式樣、

尺寸及衣料樣本，供打算自行購買校服的學生及家長參考。如果情況

許可，學校應作出安排，讓家長可從其他途徑購買校章，而不一定要

向校方選定的校服店購買。學校如供應運動衣、徽章及領帶等，應盡

量將售價減至最低。  

 

飯盒供應安排  

 

14.  學校應參閱現行有關「學校膳食安排」及「學校環保午膳及減

少廚餘的安排」的通告，並制訂政策和採取所需的程序，以確保供應

商為學生提供健康及環保的膳食。  

 

提供校巴服務  

 

15.  學校可為學生提供校巴服務。為監管校巴服務，學校可成立獨

立的「校巴服務委員會」，或交由為處理各類商業活動而成立的「商

業活動監管委員會」負責。在確定學生家長對校巴服務的需要後，上

述委員會應：  

 

(a) 與家長商議，然後訂出詳盡的路線及校巴站，就校巴服

務要求營辦商報價／投標，並從中選出最合適的標書； 

(b) 將校巴服務資料 (包括不同路線的車費 )連同申請手續

簡介分發給家長，但須強調校方並無硬性規定學生使用

指定的校巴服務，並指出有關學生在交通意外中受傷而

引致的索償問題，應由家長與服務營辦商商議；以及  

(c) 參照教育局網頁內「有關學童乘搭校車的安全指引」[教

育局網頁  >學生及家長相關  > 安全事宜  >校巴服務> 

學童乘搭校車的安全指引 ]擬訂指引，供學校、學生、

家長／監護人、營辦商、跟車褓母及司機遵守，並確保

該指引能切實執行。  

 

經營食物部  

 

16.  學校可經營食物部，作為對學生提供的服務。  

 

17.  除非廚房獲消防處處長批准並經特別設計和建造，否則校舍內

不准烹飪。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afety/sch-bus-services/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afety/sch-bus-services/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afety/sch-bus-services/index.html


18. 為監管食物部運作，學校可成立獨立的「學校食物部委員會」，

或交由「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負責。除了教育局網頁內「學校經營

商業活動的指引」 [教育局網頁  > 學校行政及管理  > 財務管理  > 

學校在處理商業活動∕安排事宜的參考資料 ]  所載的職責外，上述委

員會亦應執行下列職責，以確保學校食物部妥善經營，符合學生的利

益：  
 

(a) 在決定批出經營食物部的合約時，學校除了須評估營辦

商繳付的租金外，亦應適當考慮營辦商售賣給學生的物

品的訂價。  
 

(b) 食物部營辦商須負責繳交電費及水費，因此必須安裝獨

立電錶及水錶。倘若學校因為其現場情況複雜而不能安

裝獨立電錶及水錶，學校應預先與食物部營辦商協定如

何就電費及水費作出分攤並將徵收款項的依據及食物

部營辦商承擔的費用反映在帳目及有關記錄。至於資助

學校，任何電費或水費的退還款項，應記入營辦開支整

筆津貼／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帳。  

 

(c) 食物部營辦商須負責繳交食物部有關範圍的差餉及地

租。學校與食物部營辦商簽訂的合約／協議中應加入此

條款。因此，學校不會獲發還食物部範圍的差餉及地

租。有關食物部營辦商就食物部範圍應繳的差餉及地

租，學校應直接向差餉物業估價署查詢。  
 

(d) 在衡量售賣物品的衞生情況及營養價值後，決定食物部

售予（或擬售予）學生的食品種類 (包括不同種類的飲

品 )，並審查其質素。  
 

(e) 定期檢討食物部所售賣物品的價格，以確保售價合理，

並且不會高於一般巿價。  
 

(f)  確保食物部所售物品的價目表張貼於食物部的當眼處。 

 

(g) 對食物部進行突擊檢查，以確保有關人士遵守委員會會

議上的決議。  

 

教育局  

二零一六年八月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fin-management/notes-sch-fin/ref-trading-operations/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fin-management/notes-sch-fin/ref-trading-operations/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fin-management/notes-sch-fin/ref-trading-operations/index.html

